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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民和肉牛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界定了民和肉牛的术语，规定了产地范围、产地环境、技术要求、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民和肉牛的生产、加工、流通、检验，亦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民和肉牛的保护和管理。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695.19  肉与肉制品 取样方法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7237  畜禽屠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477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牛
GB 207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47364 肉牛营养需要量
NY/T 2836  肉牛胴体分割规范
NY/T 4627  肉牛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
SN/T 3774  牛的饲养、运输、屠宰动物福利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民和肉牛
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现行行政区域内，以秦川黄牛为父本、当地蒙古小型黄牛为母本实施杂交，再引进中国西门塔尔冻精进行三元杂交形成的具有稳定遗传性能和优良肉用性能的肉牛品种。
产地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民和肉牛的养殖产地范围为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所辖全部行政区域。地理坐标为东经102°26′～103°04′，北纬35°45′～36°26′。产地范围覆盖全县22个乡镇，总面积约1780 km²。详见附录A
产地环境
地形与海拔
民和肉牛产地位于青海省东部，为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沟谷地为主，平均海拔2100 m～2500 m。土壤类型以石灰性土壤为主，共有9个土类、21个亚类，土壤养分总体呈缺磷、少氮、富钾特征，富含锌、硒、铁等对人体有益的中微量元素。
气候条件
产地属高原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气温7.9 ℃～8.1 ℃，年平均相对湿度56%，无霜期约198 d，年降水量350 mm～650 mm。年日照时数平均2400 h～2600 h。
水源条件
主要水源为黄河、湟水、大通河三大过境河流。县境内常流水沟均供给养殖用水，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产地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的相关要求。
技术要求
品种
民和肉牛养殖品种为以秦川黄牛为父本、当地蒙古小型黄牛为母本实施杂交，再引进中国西门塔尔冻精进行三元杂交形成的肉用牛。
养殖选址与环境条件
养殖场选址应位于民和县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养殖场地应划分为生产区、辅助生产区、管理区、隔离区，各功能区布局合理，卫生与防疫条件齐备。
圈舍建设
应符合NY/T 4627的规定。
饲养管理
饲养方式
以舍饲和半舍饲为主，根据季节条件和牛只生理阶段合理选择饲养方式。。
饲料与营养
民和肉牛日粮原料应来源于产地范围内的优质饲草和精料。饲料营养需要量应符合GB/T 47364的要求。饲料原料应符合GB 13078的要求，不允许添加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物。
饲养密度
根据牛只体重、牛舍条件和气候环境合理控制饲养密度，建议饲养密度为每头牛占圈舍面积6 m2～8 m2。
出栏
民和肉牛育肥期一般从10月龄开始，至18月龄～24月龄出栏。
出栏时活体重不应低于550 kg，体况良好，无临床疾病，经产地检疫合格，并持有有效的免疫证明和养殖档案记录。
屠宰与加工
屠宰
民和肉牛的屠宰操作应符合GB/T 17237和GB/T 19477的规定。屠宰前牛只应经兽医卫生检验合格，并进行停食静养不少于12 h。
屠宰过程应严格执行卫生操作规程，防止交叉污染。
加工工艺
工艺流程
活牛验收→停食静养→击晕（可选）→放血→剥皮→去头蹄→开膛去内脏→胴体修整→冲洗→排酸→分割→包装→冷藏/冷冻。
关键工艺要求
排酸
胴体应在0 ℃～4 ℃条件下排酸不少于48 h，排酸间相对湿度保持在85%～90%。
分割
排酸后的牛胴体按NY/T 2836的规定进行分割，分割车间温度应控制在12 ℃以下。
包装
采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进行真空包装或气调包装，包装后注明产品名称、产地、生产日期及保质期。
质量要求
感官要求
活体牛体型外貌
体型身宽高达，结构匀称，体质结实，体格粗壮，体驱呈圆筒状，多为红（黄）白花角为蜡白色，四肢健壮有力，具有六白特征。眼大有神，头颈结合良好，颈下垂发达，肩背腰平直，粗壮结实，角大小适中，乳房前伸后展良好，乳头分布均匀乳静脉明细发达。
牛肉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牛肉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肌肉呈鲜红色或深红色，光泽良好；脂肪呈乳白色或淡黄色

	气味
	具有牛肉固有的香味，无异味

	组织状态
	肉质细嫩，肌纤维纹理清晰，指压后凹陷恢复较快

	煮沸后肉汤
	肉汤澄清透明，脂肪团聚于表面，具有浓郁的牛肉香味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蛋白质含量
	≥22.0%

	脂肪含量
	≤5.5%

	水分含量
	≤73.0%

	氨基酸总量
	≥19.5%

	以上指标以鲜牛肉计，检测部位以背最长肌为标准采样部位。


卫生与安全要求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的规定。微生物指标应符合GB 2707的规定。

检验方法
感官检验
活体牛体型外貌
在自然光下目测检验。
牛肉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盘(瓷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闻其气味。
称取20g切碎的试样，置于200ml烧杯中，加100ml水，用表面皿盖上加热煮沸20min～30min，检查肉汤的状态、气味。
理化检验
蛋白质
按GB 5009.5的规定进行测定。
脂肪
按GB 5009.6的规定进行测定。
水分
按GB 5009.3的规定进行测定。
氨基酸
按GB 5009.124的规定进行测定。
检验规则
组批
同一养殖场、同一批次、同日屠宰加工的民和牛肉产品为一批。
抽样
抽样方法按照GB/T 9695.19的规定执行。每批产品按不少于5%的比例随机取样，取样量应满足各项检验项目所需。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感官检验、净含量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投产鉴定时；
正式生产后，原料、工艺、设备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感官或理化指标中有不合格项时，可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标志、标签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产品方可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地理标志名称及本文件编号，并应同时使用经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公告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产品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包装、运输和贮存
包装
包装材料按GB 4806.7和GB 4806.8的规定执行。
运输、贮存
活牛的运输应符合SN/T 3774的规定。
鲜肉、冷鲜肉、冻肉产品运输和贮存应符合GB 20799的规定。
产品贮存地应清洁、无毒、无任何有害残留，防止在贮存过程中受其它物质的污染。
不同批次产品应单独分区存放，并有醒目的标识。
溯源管理
应建立从养殖到销售全过程的质量安全溯源体系。溯源记录应包括：牛只来源、饲养管理记录、饲料及兽药使用记录、免疫记录、产地检疫记录、屠宰加工记录、产品检验记录、产品销售流向等信息，相关记录保存期不少于2年。
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电子溯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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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地理标志产品民和肉牛产地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民和肉牛产地范围应符合图A.1所示的地理范围。
[image: 6b45a73acf029f84a6daf358935dada4]

地理标志产品民和肉牛产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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